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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丘县人民政府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
“放管服”改革协调小组办公室

关于全面开展政务服务“有诉即办”
诉求响应工作的通知

县政数局、各乡镇（街道）、县政务服务中心、乡镇（街道）便

民服务站：

为持续推进全县政务服务优化工作，按照《国务院关于加快

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发〔2022〕5

号）要求，现就全面开展政务服务“有诉即办”诉求响应工作通

知如下。

一、明确政务服务“有诉即办”诉求响应工作范围

政务服务“有诉即办”诉求响应是对企业和群众对政务服务

的投诉、意见、建议、疑问等诉求以及办事过程中遇到的疑难事

项、复杂问题，提供即时咨询、即时解释、即时帮助协调处理等

兜底服务的便民措施。

二、全面设置“有诉即办”窗口

2022 年 9 月 30 日前，县政务服务中心、乡镇（街道）便民

沈丘县人民政府推进政府职能转变
和“放管服”改革协调小组办公室文件

此文件已在周口政务服务网公示，公示网址http://221.14.138.78/web/showNews.
html?id=310&regId=19&newsType=1_0201

http://221.14.138.78/web/showNews.html?id=310&regId=19&newsType=1_0201


服务中心要在服务场所显著位置设置“有诉即办”窗口，即时登

记受理企业和群众反映的政务服务事项办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。

“有诉即办”窗口要与原投诉窗口合并单设；具备条件的，可设

置“有诉即办”专区。

三、建立健全政务服务“有诉即办”诉求响应机制

（一）建立闭环工作机制。县政务服务中心、乡镇（街道）

便民服务中心大厅要建立受理、办理、反馈、回访规范的闭环工

作机制，实行“有诉即接、有诉即应、有诉即办、有诉必办”，

确保企业和群众到窗口反映的所有涉及政务服务的问题有人问、

事情有人管、过程有人帮、结果有回访。对在“有诉即办”窗口

反映的问题和办事需求，政务服务中心、便民服务中心管理机构

应当场了解具体情况，能够当场协调解决的，要当场协调解决；

不能当场协调解决的，要及时组织相关部门共同研究，依法依规

予以处理；确因法律法规、政策等障碍原因不能解决的，要明确

告知不能办的原因。不属于进驻政务服务中心、便民服务中心政

务服务业务的，政务服务中心、便民服务中心管理机构应当在受

理后即函转有关部门和单位，并跟踪后续处理情况，同时告知企

业和群众办理渠道，做到群众诉求“事事有受理、件件有回应、

结果有回访”。

（二）建立协同工作机制。政务服务中心、便民服务中心管

理机构要与 12345 政务服务热线建立协同工作机制。2022 年 10

月底前，12345 政务服务热线收到的政务服务诉求，热线管理机

构应当立即转交省市政务服务中心管理机构处理。各级政务服务

中心管理机构应当即时接收12345政务服务热线转来的政务服务



诉求，并按照受理、办理、反馈、回访规范的闭环工作机制处理，

实现“有诉即办”窗口和 12345 政务服务热线一体办理政务服务

“有诉即办”。

（三）建立与纪检监察机关的常态化沟通机制。各级政务服

务中心、便民服务中心管理机构要主动加强与同级纪检监察机关

的沟通，就政务服务“有诉即办”诉求响应工作建立常态化的联

络、抄送等机制，共同推动政务服务“有诉即办”诉求响应工作

高效开展。

四、建立政务服务案例指导制度

县政务服务中心、便民服务中心管理机构要对通过“有诉即

办”诉求响应机制及其他政务服务诉求响应机制解决的问题详情、

处理方法、步骤和结论意见等进行分析整理，形成政务服务指导

案例报经同级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部门审核发布，必要时政务

服务和大数据管理部门可会同相关政务服务部门共同发布。指导

案例作为处理同类问题的指导、借鉴和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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